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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408 证券简称：藏格矿业 公告编号：2024-023

藏格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收到《税务事项通知书》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藏格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格尔木藏格钾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藏格

钾肥”） 于 2024 年 4 月 9 日收到国家税务总局格尔木市税务局下发的《税务事项通知书》（格税通
[2024]02号）（以下简称《通知书》），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通知书》主要内容
《通知书》认为，藏格钾肥与公司全资子公司格尔木藏格锂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藏格锂业”）为

关联企业，2021年至 2023年，藏格钾肥向藏格锂业销售卤水，与地区其他纳税人卤水销售价格相比，
藏格钾肥卤水销售价格明显偏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三十五条第一款第（六）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
行条例》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十六条第一款和《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
于资源税有关问题执行口径的公告》（2020年第 34号）的相关规定，藏格钾肥应当补缴增值税和资源
税等相关税金。

请藏格钾肥在收到《通知书》后 15 日内，将卤水销售额调整应补缴的增值税、资源税及其他税费
和滞纳金及时缴纳入库。

二、税费及滞纳金补缴情况
根据《通知书》相关内容，经公司初步测算，藏格钾肥 2021年至 2023年需补缴增值税、资源税、企

业所得税等相关各项税费共计 398,052,264.46 元， 缴纳滞纳金共计 81,719,609.52 元， 合计缴纳
479,771,873.98元。

三、对公司的影响
1、 藏格钾肥向藏格锂业销售卤水事项补缴税费后， 藏格锂业将产生增值税留抵退税

123,160,118.18元，企业所得税退税 142,143,436.46元，合计抵退税 265,303,554.64 元。 藏格钾肥补缴
税费与藏格锂业企业所得税退税后，预计影响公司 2024 年度损益约 2.14 亿元，具体会计处理结果及
影响金额以年审会计师审计后的数据为准。

2、公司将积极配合税务局按照《通知书》要求及时缴纳各项税款及滞纳金，切实维护公司和全体
股东的利益，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税务事项通知书》。
特此公告。

藏格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4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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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格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时间：2024年 4月 10日（星期三）下午 2：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4年 4月 10日（星期三）：
A、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4 年 4 月 10 日 9:15～9:25，9:30～11:

30，13:00～15:00；
B、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4 年 4 月 10 日 9:15～15:00 期间的任

意时间。
3、会议召开地点：成都市高新区天府大道北段 1199号 2栋 19楼会议室。
4、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肖宁先生。
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2023 年年度股

东大会的议案》，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及其持有的股份情况

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 权
代表

其中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
权代表

以网络投票方式参加会议
的股东

人数 54 9 45

代表股份数（股 ） 893,300,416 595,040,018 298,260,398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 56.5224% 37.6504% 18.8720%

2、中小股东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情况

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其中

出席现场会议的中小股东 以网络投票方式参加会议
的中小股东

人数 48 4 44

代表股份数（股 ） 28,577,179 2,238,500 26,338,679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 1.8082% 0.1416% 1.6665%

3、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列席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逐项表决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公司 2023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 占 出 席 会 议 股 份
总数的比例 股数（股 ） 占 出 席 会 议 股 份

总数的比例 股数（股 ） 占 出 席 会 议 股 份
总数的比例

893,202,016 99.9890％ 98,400 0.0110％ 0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股数（股 ）
占 出 席 会 议 的 中
小 股 东 所 持 股 份
的比例

股数（股 ）
占 出 席 会 议 的 中
小 股 东 所 持 股 份
的比例

股数（股 ）
占 出 席 会 议 的 中
小 股 东 所 持 股 份
的比例

28,478,779 99.6557％ 98,400 0.3443％ 0 0.0000％

同意股份数占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议案
获得通过。

（二）关于公司 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 占 出 席 会 议 股 份
总数的比例 股数（股 ） 占 出 席 会 议 股 份

总数的比例 股数（股 ） 占 出 席 会 议 股 份
总数的比例

893,202,016 99.9890％ 98,400 0.0110％ 0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股数（股 ）
占 出 席 会 议 的 中
小 股 东 所 持 股 份
的比例

股数（股 ）
占 出 席 会 议 的 中
小 股 东 所 持 股 份
的比例

股数（股 ）
占 出 席 会 议 的 中
小 股 东 所 持 股 份
的比例

28,478,779 99.6557％ 98,400 0.3443％ 0 0.0000％

同意股份数占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议案
获得通过。

（三）关于公司 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 占 出 席 会 议 股 份
总数的比例 股数（股 ） 占 出 席 会 议 股 份

总数的比例 股数（股 ） 占 出 席 会 议 股 份
总数的比例

893,202,016 99.9890% 98,400 0.0110％ 0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股数（股 ）
占 出 席 会 议 的 中
小 股 东 所 持 股 份
的比例

股数（股 ）
占 出 席 会 议 的 中
小 股 东 所 持 股 份
的比例

股数（股 ）
占 出 席 会 议 的 中
小 股 东 所 持 股 份
的比例

28,478,779 99.6557％ 98,400 0.3443％ 0 0.0000％

同意股份数占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议案
获得通过。

（四）关于公司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 占 出 席 会 议 股 份
总数的比例 股数（股 ） 占 出 席 会 议 股 份

总数的比例 股数（股 ） 占 出 席 会 议 股 份
总数的比例

893,202,016 99.9890％ 98,400 0.0110％ 0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股数（股 ）
占 出 席 会 议 的 中
小 股 东 所 持 股 份
的比例

股数（股 ）
占 出 席 会 议 的 中
小 股 东 所 持 股 份
的比例

股数（股 ）
占 出 席 会 议 的 中
小 股 东 所 持 股 份
的比例

28,478,779 99.6557％ 98,400 0.3443％ 0 0.0000％

同意股份数占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议案
获得通过。

（五）关于公司 2024年度财务预算方案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 占 出 席 会 议 股 份
总数的比例 股数（股 ） 占 出 席 会 议 股 份

总数的比例 股数（股 ） 占 出 席 会 议 股 份
总数的比例

880,748,343 98.5949％ 12,552,073 1.4051％ 0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股数（股 ）
占 出 席 会 议 的 中
小 股 东 所 持 股 份
的比例

股数（股 ）
占 出 席 会 议 的 中
小 股 东 所 持 股 份
的比例

股数（股 ）
占 出 席 会 议 的 中
小 股 东 所 持 股 份
的比例

16,025,106 56.0766％ 12,552,073 43.9234％ 0 0.0000％

同意股份数占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议案
获得通过。

（六）关于公司 2023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 占 出 席 会 议 股 份
总数的比例 股数（股 ） 占 出 席 会 议 股 份

总数的比例 股数（股 ） 占 出 席 会 议 股 份
总数的比例

893,165,016 99.9848％ 135,400 0.0152％ 0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股数（股 ）
占 出 席 会 议 的 中
小 股 东 所 持 股 份
的比例

股数（股 ）
占 出 席 会 议 的 中
小 股 东 所 持 股 份
的比例

股数（股 ）
占 出 席 会 议 的 中
小 股 东 所 持 股 份
的比例

28,441,779 99.5262％ 135,400 0.4738％ 0 0.0000％

同意股份数占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议案
获得通过。

（七）关于公司董事 2023年度绩效考核、贡献奖金确认及 2024年度薪酬发放方案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 占 出 席 会 议 股 份
总数的比例 股数（股 ） 占 出 席 会 议 股 份

总数的比例 股数（股 ） 占 出 席 会 议 股 份
总数的比例

892,689,329 99.9316％ 326,087 0.0365％ 285,000 0.031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股数（股 ）
占 出 席 会 议 的 中
小 股 东 所 持 股 份
的比例

股数（股 ）
占 出 席 会 议 的 中
小 股 东 所 持 股 份
的比例

股数（股 ）
占 出 席 会 议 的 中
小 股 东 所 持 股 份
的比例

27,966,092 97.8616％ 326,087 1.1411％ 285,000 0.9973％

同意股份数占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议案
获得通过。

（八）关于公司监事 2023年度绩效考核确认及 2024年度薪酬发放方案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 占 出 席 会 议 股 份
总数的比例 股数（股 ） 占 出 席 会 议 股 份

总数的比例 股数（股 ） 占 出 席 会 议 股 份
总数的比例

893,158,616 99.9841％ 141,800 0.0159％ 0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股数（股 ）
占 出 席 会 议 的 中
小 股 东 所 持 股 份
的比例

股数（股 ）
占 出 席 会 议 的 中
小 股 东 所 持 股 份
的比例

股数（股 ）
占 出 席 会 议 的 中
小 股 东 所 持 股 份
的比例

28,435,379 99.5038％ 141,800 0.4962％ 0 0.0000％

同意股份数占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议案
获得通过。

（九）关于公司增补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 占 出 席 会 议 股 份
总数的比例 股数（股 ） 占 出 席 会 议 股 份

总数的比例 股数（股 ） 占 出 席 会 议 股 份
总数的比例

892,504,989 99.9110％ 752,027 0.0842％ 43,400 0.004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股数（股 ）
占 出 席 会 议 的 中
小 股 东 所 持 股 份
的比例

股数（股 ）
占 出 席 会 议 的 中
小 股 东 所 持 股 份
的比例

股数（股 ）
占 出 席 会 议 的 中
小 股 东 所 持 股 份
的比例

27,781,752 97.2166％ 752,027 2.6316％ 43,400 0.1519％

同意股份数占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议案
获得通过。

（十）关于公司续聘 2024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 占 出 席 会 议 股 份
总数的比例 股数（股 ） 占 出 席 会 议 股 份

总数的比例 股数（股 ） 占 出 席 会 议 股 份
总数的比例

890,831,920 99.7237％ 2,439,596 0.2731％ 28,900 0.003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股数（股 ）
占 出 席 会 议 的 中
小 股 东 所 持 股 份
的比例

股数（股 ）
占 出 席 会 议 的 中
小 股 东 所 持 股 份
的比例

股数（股 ）
占 出 席 会 议 的 中
小 股 东 所 持 股 份
的比例

26,108,683 91.3620％ 2,439,596 8.5369％ 28,900 0.1011％

同意股份数占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议案
获得通过。

（十一）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规则》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 占 出 席 会 议 股 份
总数的比例 股数（股 ） 占 出 席 会 议 股 份

总数的比例 股数（股 ） 占 出 席 会 议 股 份
总数的比例

874,977,509 97.9489％ 18,322,907 2.0511％ 0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股数（股 ）
占 出 席 会 议 的 中
小 股 东 所 持 股 份
的比例

股数（股 ）
占 出 席 会 议 的 中
小 股 东 所 持 股 份
的比例

股数（股 ）
占 出 席 会 议 的 中
小 股 东 所 持 股 份
的比例

10,254,272 35.8827％ 18,322,907 64.1173％ 0 0.0000％

同意股份数占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议案
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上海市锦天城（成都）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姓名：魏嘉、曾科。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会议表决程

序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表
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市锦天城（成都）律师事务所关于藏格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藏格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4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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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西菱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况；
2、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 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4年 4月 10日（星期三）下午 14:30。
（2）网络投票时间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4 年 4 月 10

日上午 9:15-9:25，9:30 至 11:30，下午 13:00 至 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
体时间为 2024年 4月 10日上午 9:15至下午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 会议召开地点：成都市青羊区腾飞大道 298号公司会议室
3、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 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魏晓林先生
5、 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二、 会议出席情况
本次会议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合计 7 人，合计代表公司股份 106,364,397 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 35.0937%。 通过现场方式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 5 人，代表公司股份 106,318,397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5.0785%；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2 人，代表公司股份 46,000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52%。 本次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 3 人， 代表公司股份
53,2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76%。

公司独立董事赵勇先生受其他独立董事的委托作为征集人， 在 2024 年 4 月 3 日起至 2024 年 4
月 9日期间（每日上午 9:00-12:00，下午 13:00-16:00）就公司本次股东大会中审议的《关于＜2024 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摘要的议案》《关于＜2024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考核管理办法＞的议
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 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向公司全体股
东征集表决权，并于 2024年 3月 23日在巨潮资讯网、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
露媒体披露了《成都西菱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开征集表决权的公告》。 上述征集表
决权期间内，无股东向征集人委托表决。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本次会议，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股东
王先锋负责计票，股东杨琼、监事何相东负责监票。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成
都西菱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成都西菱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三、 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1、 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摘要的议案》
股东大会经审议同意《关于＜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05,729,24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 99.9627%；反对 39,500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 0.0373%；弃权 0股。 关联股东罗朝金、杨浩、王先锋回避表决。
此议案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 13,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 25.7519%；反

对 39,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 74.2481%；弃权 0股。
此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由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三分之二以上赞成通过。
2、 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股东大会经审议同意《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 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项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05,729,24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 99.9627%；反对 39,500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 0.0373%；弃权 0股。 关联股东罗朝金、杨浩、王先锋回避表决。
此议案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 13,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 25.7519%；反

对 39,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 74.2481%；弃权 0股。
此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由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三分之二以上赞成通过。
3、 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 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

案》
股东大会经审议同意《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 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项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05,729,24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 99.9627%；反对 39,500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 0.0373%；弃权 0股。 关联股东罗朝金、杨浩、王先锋回避表决。
此议案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 13,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 25.7519%；反

对 39,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 74.2481%；弃权 0股。
此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由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三分之二以上赞成通过。
四、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以及

本次会议的召集人的主体资格、本次会议的提案以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
效。

五、 备查文件
1、《成都西菱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成都西菱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
成都西菱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4 月 10 日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关于成都西菱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德恒 01G20240199-01号
致：成都西菱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西菱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

次会议”）于 2024年 4月 10日（星期三）召开。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德恒”）受公司委托，指
派杨兴辉律师、黄丽萍律师（以下简称“德恒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以下简称“《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则》”）、《成都西菱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
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德恒律师就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现场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
程序等相关事项进行见证，并发表法律意见。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德恒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并审查了公司提供的以下文件，包括但不限于：
（一）《公司章程》；
（二）《成都西菱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三）《成都西菱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四）公司于 2024 年 3 月 23 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布的《成都西菱动力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以下简称“《股东大会的通知》”）；
（五）公司本次会议现场参会股东到会登记记录及凭证资料；
（六）公司本次会议股东表决情况凭证资料；
（七）本次会议其他会议文件。
德恒律师得到如下保证：即公司已提供了德恒律师认为出具本法律意见所必需的材料，所提供的

原始材料、副本、复印件等材料、口头证言均符合真实、准确、完整的要求，有关副本、复印件等材料与
原始材料一致。

在本法律意见中，德恒律师根据《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的要求，仅对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
程序是否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公司章程》以及《股东大会规则》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
人资格是否合法有效和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是否合法有效发表意见，不对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
内容以及这些议案所表述的事实或数据的真实性及准确性发表意见。

德恒及德恒律师依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
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以及本法律意见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
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所认定的事实真实、
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愿意承担
相应法律责任。

本法律意见仅供见证公司本次会议相关事项的合法性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德恒律师
对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及召开的相关法律问题出具如下法律意见：

一、 本次会议的召集及召开程序
（一）本次会议的召集
1. 根据 2024年 3月 22日召开的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司董事会召集本次会

议。
2. 公司董事会于 2024 年 3 月 23 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和《证券时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等发布了《股东大会的通知》。本次会议召开通知的公告日期距本次
会议的召开日期已超过 15日，公司的股权登记日为 2024年 4月 2日，股权登记日与会议召开日期之
间间隔不多于 7个工作日。

3. 前述公告列明了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召开时间、召开方式、出席对象、会议召开地点、会议登记
方法、会议联系人及联系方式等，充分、完整披露了所有提案的具体内容。

德恒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独立董事公开征集股东委托表决权
公司独立董事赵勇先生受其他独立董事的委托作为征集人， 在 2024 年 4 月 3 日起至 2024 年 4

月 9日期间（每日上午 9:00-12:00，下午 13:00-16:00）就公司本次股东大会中审议的《关于＜2024 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摘要的议案》《关于＜2024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考核管理办法＞的议
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 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向公司全体股
东征集表决权，并于 2024年 3月 23日在巨潮资讯网、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
露媒体披露了《成都西菱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开征集表决权的公告》。 根据公司的
说明，上述征集表决权期间内，无股东向征集人委托表决。

德恒律师认为，独立董事征集投票权程序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公开征集上市公司
股东权利管理暂行规定》《股东大会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本次会议的召开
1.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本次现场会议于 2024年 4月 10日（星期三）下午 14:30 在成都市青羊区腾飞大道 298 号公司会

议室如期召开。 本次会议召开的实际时间、地点及方式与《股东大会的通知》中所告知的时间、地点及
方式一致。

本次网络投票时间为 2024年 4月 10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
体时间为 2024 年 4 月 10 日上午 9:15-9:25，9:30 至 11:30，下午 13:00 至 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4年 4月 10日上午 9:15 至 2024 年 4 月 10 日下午 15:00 期间
的任意时间。

2.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魏晓林主持，本次会议就会议通知中所列议案进行了审议。 董事会工作人
员当场对本次会议作记录。 会议记录由出席本次会议的会议主持人、董事、监事等签名。

3. 本次会议不存在对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中未列明的事项进行表决的情形。
德恒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召开的实际时间、地点、会议内容与通知所告知的内容一致，本次会

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
规定。

二、 出席本次会议人员及会议召集人资格
（一） 出席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共 7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106,364,39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5.0937%。 其中：
1.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5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106,318,397 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5.0785%。
德恒律师查验了出席现场会议股东的营业执照或居民身份证、证券账户卡、授权委托书等相关文

件，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系记载于本次会议股权登记日股东名册的股东，股东代理人的授权委托书真
实有效。

2. 根据本次会议的网络投票结果，参与本次会议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2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数为 46,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52%。 前述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资格，
由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认证。

3. 出席本次会议的现场会议与参加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3 人，代表有
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53,2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76%。

（二）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德恒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该
等人员均具备出席本次会议的合法资格。

（三）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其作为本次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
德恒律师认为，出席、列席本次会议的人员及本次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符合《公司法》

《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三、 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
（一）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的方式对本次会议议案进行了表决。经德恒律师见证，公

司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与《股东大会的通知》所列明的审议事项相一致，本次会议现场未发生对通知
的议案进行修改的情形。

（二）本次会议按《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规定的
由股东代表、监事代表与德恒律师共同负责进行计票、监票。

（三）本次会议投票表决后，公司合并汇总了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会议主持人在会议现场公布了
投票结果。 其中，公司对相关议案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单独计票并单独披露表决结果。

德恒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四、 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
结合现场会议投票结果以及本次会议的网络投票结果，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为：
1.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杨浩、罗朝金、王先锋为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同意 105,729,246股，占出席会议且对该

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9627%；反对 39,500 股，占该等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373%；弃权 0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13,700 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25.7519%；反对 39,500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74.2481%；弃权 0 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数的 0%。

此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由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2.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杨浩、罗朝金、王先锋为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同意 105,729,246股，占出席会议且对该

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9627%；反对 39,500 股，占该等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373%；弃权 0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13,700 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25.7519%；反对 39,500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74.2481%；弃权 0 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数的 0%。

此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由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3.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 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
表决结果：杨浩、罗朝金、王先锋为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同意 105,729,246股，占出席会议且对该

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9627%；反对 39,500 股，占该等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373%；弃权 0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13,700 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25.7519%；反对 39,500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74.2481%；弃权 0 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数的 0%。

此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由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本次会议主持人、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其代理人均未对表决结果提出任何异议；本次会议议案

获得有效表决权通过；本次会议的决议与表决结果一致。
德恒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

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 结论意见
综上，德恒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以及本次会议的

召集人的主体资格、本次会议的提案以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
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德恒律师同意本法律意见作为公司本次会议决议的法定文件随其他信息披露资料一并公告。
本法律意见一式三份，经本所盖章并由本所负责人、见证律师签字后生效。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王 丽

见证律师：
杨 兴 辉

见证律师：
黄 丽 萍

二〇二四年四月十日

证券代码：001228 证券简称：永泰运 公告编号：2024-031

永泰运化工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

补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 基于谨慎性原则，永泰运化工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对公司及各子公司 2023

年度所有业务收入进行了自查。为了更严谨地执行新收入准则，公司将前期部分业务的收入确认方法
由“总额法”调整为“净额法”。

2、 本次会计差错更正涉及公司 2023 年第一季度、2023 年半年度、2023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营业
收入、营业成本项目，不会对公司总资产、净资产、利润总额、净利润和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及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产生影响，不会导致公司已披露的定期报告出现盈亏性质的改变。

一、 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原因说明
公司于 2024年 4月 8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

及追溯调整的议案》，于 2024 年 4 月 10 日披露了《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4-029）。为了便于投资者进一步了解相关情况，现对原公告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具体
原因进行补充说明。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4号-收入》第三十四条，“企业应当根据其在向客户转让商品前是否拥有
对该商品的控制权，来判断其从事交易时的身份是主要责任人还是代理人。企业在向客户转让商品前
能够控制该商品的，该企业为主要责任人，应当按照已收或应收对价总额确认收入；否则，该企业为代
理人，应当按照预期有权收取的佣金或手续费的金额确认收入，该金额应当按照已收或应收对价总额
扣除应支付给其他相关方的价款后的净额，或者按照既定的佣金金额或比例等确定。 ”

在具体判断向客户转让商品前是否拥有对该商品的控制权时， 企业应当综合考虑其是否承担向
客户转让商品的主要责任、是否在转让商品之前或之后承担了该商品的存货风险、是否有权自主决定
所交易商品的价格。

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昊泰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昊泰化工”）主要从事化工品贸易业务，公司
持有昊泰化工 51%股权，汇隆（厦门）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持有其 49%股权。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相
关规定，昊泰化工纳入公司会计报表合并范围。

报告期内，昊泰化工从事的化工品贸易业务主要包括异氰酸酯和橡胶两类产品。根据细分行业的
交易特点，昊泰化工开展的异氰酸酯业务的交货模式主要为供应商直接发货模式，橡胶业务的交货模
式主要包括供应商直接发货模式和仓库货转模式。 本次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涉及业务为昊泰化
工以仓库货转模式开展的贸易业务，以橡胶产品为主。该类业务的开展流程为昊泰化工通过与上游供
应商签订采购合同锁定货源后，另行寻找客户签订销售合同，并根据市场情况与客户约定具体交货时
间、交货方式，由于该模式下上游供应商一般拥有自有仓库或长期合作的第三方标准仓库，因此行业
内一般会通过交付仓库出具的货权转移单据的方式进行产品交割，即以仓库货转模式完成货权转移。
鉴于该业务采购、销售等行为均由昊泰化工根据市场情况、商务谈判情况、采销策略等因素自主决定，
销售价格并非在采购的基础上收取固定金额或比例的价差，公司在 2023 年第一季度报告、2023 年半
年报、2023年第三季度报告中按照总额法对该类业务确认收入。

近期，公司对昊泰化工开展的贸易业务和交易流程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总结，对相关交易的实质进
行了更加严格的判断。经公司自查梳理发现，昊泰化工以仓库货转模式开展的橡胶等贸易业务在货转
环节存在瞬时交易的特征（上游供应商出具给昊泰化工的货权转移单据与昊泰化工出具给下游客户
的货权转移单据时间接近），且采购、销售订单之间存在一定对应关系，昊泰化工实质上未完全承担对
应商品的存货风险，对该类业务采用净额法确认收入更能体现业务实质。 基于谨慎性考虑，公司结合
审计机构相关意见，对昊泰化工的该部分业务从“总额法”调整为按“净额法”确认营业收入，并相应追
溯调整 2023年第一季度报告、2023年半年报、2023年第三季度报告中营业收入、营业成本数据。

二、会计差错更正事项对公司财务报表项目的影响
本次会计差错更正涉及公司 2023 年第一季度、2023 年半年度、2023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营业收

入、营业成本项目，不会对公司总资产、净资产、利润总额、净利润和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及
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产生影响，不会导致公司已披露的定期报告出现盈亏性质的改变。影响的财务报
表项目及金额如下：

1、 对 2023年第一季度报告合并利润表项目调整情况
单位：元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 更正前 更正后 更正金额

营业总收入 527,944,611.86 496,678,872.11 -31,265,739.75

营业收入 527,944,611.86 496,678,872.11 -31,265,739.75

营业总成本 480,224,914.75 448,959,175.00 -31,265,739.75

营业成本 442,823,673.42 411,557,933.67 -31,265,739.75

2、对 2023年半年度报告合并利润表项目调整情况
单位：元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 更正前 更正后 更正金额

营业总收入 1,203,080,592.30 1,067,814,342.94 -135,266,249.36

营业收入 1,203,080,592.30 1,067,814,342.94 -135,266,249.36

营业总成本 1,081,425,152.70 946,158,903.34 -135,266,249.36

营业成本 1,029,468,322.80 894,202,073.44 -135,266,249.36

3、对 2023年前三季度合并年初至报告期末利润表项目调整情况
单位：元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 更正前 更正后 更正金额

营业总收入 1,843,106,570.51 1,630,066,609.84 -213,039,960.67

营业收入 1,843,106,570.51 1,630,066,609.84 -213,039,960.67

营业总成本 1,673,748,933.43 1,460,708,972.76 -213,039,960.67

营业成本 1,578,224,236.98 1,365,184,276.31 -213,039,960.67

三、审计委员会审议情况及意见
公司于 2024年 3月 28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以 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

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认为，
公司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公开
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9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等相关文件的规定。 更
正后的会计信息能够更加客观、 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
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同意本次会计差错更正事项，并提交公司董
事会审议。

四、董事会对更正事项的说明
董事会认为，本次会计差错更正事项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

差错更正》、《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9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 等相
关规定，更正后的财务数据及财务报表能够更加客观、准确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有利于
提高公司财务信息质量。 全体董事审议，一致同意通过《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议案》。

五、监事会对更正事项的说明
经核查，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差错更正事项符合谨慎性原则，能够更加客观、准确反映公司财务

状况和经营成果。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的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等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经全体监事审议，一致同意通过《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
溯调整的议案》。

六、备查文件
1、《永泰运化工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2、《永泰运化工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3、《永泰运化工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永泰运化工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4 月 11 日

证券代码：000815 证券简称：美利云 公告编号：2024-030

中冶美利云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3、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 4月 10日(星期三)14:00开始。
（2）网络投票时间：2024年 4月 10日(星期三)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4 年 4 月 10 日 9:15-9:25，9:30-

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 4 月 10 日 9:15-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宁夏中卫市沙坡头区柔远镇公司四楼会议室
5、主持人：张春华先生
6、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

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具有表决权的股东共 23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227,089,126 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 32.67%。 其中：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现场出席股东会议的股东代表 1 名（代表 2 名股东），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 224,131,048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32.24%。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有效表决的股东共计 21人，代表公司有表

决权的股份 2,958,07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43%。
（三）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 公司 2023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226,964,626 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9.95%；94,500 股反对，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30,000股弃权，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2,833,578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
权股份 2,958,078股的 95.79%；94,500股反对，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 3.19%；30,000股弃权，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2%。

2、公司 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226,862,571 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9.90%；226,555股反对，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股弃权，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2,731,523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
权股份 2,958,078股的 92.34%；226,555股反对，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
份的 7.66%；0股弃权，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

3、公司 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226,862,571 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9.90%；226,555股反对，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股弃权，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2,731,523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
权股份 2,958,078股的 92.34%；226,555股反对，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

份的 7.66%；0股弃权，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
4、公司 2023年度财务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226,874,471 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9.91%；94,500 股反对，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120,155股弃权，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2,743,423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
权股份 2,958,078股的 92.74%；94,500股反对，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 3.20%；120,155股弃权，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4.06%。

5、公司 2023年度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表决结果：226,945,026 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9.94%；144,100股反对，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0 股弃权，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2,813,978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
权股份 2,958,078股的 95.13%；144,100股反对，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
份的 4.87%；0股弃权，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

6、关于申请 2024年度银行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226,994,626 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9.96%；94,500 股反对，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0 股弃权，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2,863,578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
权股份 2,958,078股的 96.81%；94,500股反对，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 3.19%；0股弃权，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

7、关于 2024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226,935,626 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9.93%；153,500股反对，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0 股弃权，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2,804,578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
权股份 2,958,078股的 94.81%；153,500股反对，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
份的 5.19%；0股弃权，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

8、关于 2023年度计提及转回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表决结果：226,994,626 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9.96%；94,500 股反对，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0 股弃权，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2,863,578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
权股份 2,958,078股的 96.81%；94,500股反对，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 3.19%；0股弃权，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

9、关于公司 2024年全面预算的议案
表决结果：225,034,098 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9.10%；2,055,028股反对，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0%；0 股弃权，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903,050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
股份 2,958,078股的 30.53%；2,055,028股反对，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 69.47%；0股弃权，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

三、律师见证情况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马宏继 陆婷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
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中冶美利云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 4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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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龙大美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2023 年 12 月 18 日，山东龙大美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 2023 年第四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4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同意公司 2024年度对合并报表
范围内下属公司提供不超过 60亿元担保总额度（该预计担保额度可循环使用），用于满足公司下属公
司生产经营资金的需要。 其中，公司对资产负债率为 70%以上（含 70%）的下属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
为 40亿元，对资产负债率低于 70%的下属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 20亿元。有效期为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至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 2023年 12月 1日公司在《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山东龙大美食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2024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093）。

二、担保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全资子公司莱阳龙瑞食品有限公司与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莱阳支行（以下简称“恒

丰银行莱阳支行”）签订授信协议，授信金额为 500万元。公司与恒丰银行莱阳支行签订《保证合同》为
上述融资行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上述担保金额在公司 2023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授权额度内，无需另行召开董事会
及股东大会。

三、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莱阳龙瑞食品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莱阳龙瑞食品有限公司
2、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法人独资）
3、住所：山东省烟台市莱阳市龙门东路 1号 0027、0028
4、法定代表人：黄言俊
5、注册资本： 贰仟万元整
6、成立日期： 2016年 3月 23日
7、营业期限：2016年 3月 23日至无固定期限
8、经营范围：许可项目：食品生产；食品经营；食品经营（销售预包装食品）；食品经营（销售散装食

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9、最近一年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被担保方 持 股 比
例

2022 年 1-12 月 2022 年 12 月 31
日 2023 年 1-9 月 2023 年 9 月 30 日

资产负 债
率

营业收入 净利润 资 产 总
额 净资产 营 业 收

入 净利润 资 产 总
额 净资产

莱 阳 龙 瑞 食
品有限公司 100% 5,046.23 -73.22 9,494.11 2,478.5

6 3,099.79 74.85 12,337.4
0 2,553.41 79.30%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莱阳龙瑞食品有限公司
1、被担保人：莱阳龙瑞食品有限公司
2、保证人：山东龙大美食股份有限公司
3、债权人：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莱阳支行
5、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6、保证期间：自主合同约定的主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7、保证范围：包括主债权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汇率损失（因汇率变动引起

的相关损失）、实现债权和实现担保物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催收费用、诉讼费、仲裁费、保全费、保
全担保费、执行费、律师费、翻译费、公告费、评估费、拍卖费、差旅费、鉴定费、外国法查明费生效法律
文书确认的迟延履行期间的加倍债务利息以及主债务人应负担的其他各项成本及费用等）。

五、累计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为合并报表范围内下属公司提供担保总额为 13.10 亿元， 占公司 2022

年 12月 31日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的比例为 39.44%。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对外担
保情况。

六、备查文件
1、公司与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莱阳支行签订的《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山东龙大美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4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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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洪兴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比例达到 2%

暨回购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截至 2024年 4月 9日，公司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

2,757,04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2.0962%，最高成交价为 15.20元/股，最低成交价为 13.09元/股，成
交总金额为 39,471,699.60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一、回购方案基本情况
广东洪兴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 年 2 月 7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
已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用于股权激励或公司员工持股计划。本次回购的资金额度不低于
人民币 4,000 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 7,000 万元（含），回购股份的种类为无限售条件的 A 股流通
股，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 27元/股（含）。 回购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 12 个月
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2月 8日、2024年 2月 24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经济参考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回购
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5）、《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09）。

二、回购公司股份进展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号———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 公司实施股份
回购期间，回购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每增加 1%的，应当在事实发生之日起三个交易日内予以披
露。 现将公司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 2024年 4月 9日，公司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
2,757,04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2.0962%，最高成交价为 15.20元/股，最低成交价为 13.09元/股，成
交总金额为 39,471,699.60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
求，符合公司既定的回购方案。

三、其他事项说明
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间段均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号———回购股份（2023年修订）》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的相关规定。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内回购公司股份；
（1） 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

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进行股

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方案， 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洪兴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4 月 10 日


